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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以事奉人才培訓計劃之科目—倫理學(明基課程)的教科書，《基督教倫理學

Christian Ethics，賈詩勒 Norman Geisler，頁 313-331(天道 2011)》，輔以其他大

量文章配合寫成，若想進深閱讀或有興趣肢體，可向藍傳道索閱更多文章。 

文章分為五部份﹕分兩次查考 

第一部份﹕聖經的婚姻觀，為基督教對對婚姻的本質、時限、數目，都有一致

的看法。 

第二部份﹕基督徒對離婚的不同觀點，大家都同意離婚不合神的理想。但對可

以離婚的理由則各走極端，十分不同，分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離婚(2.1第 2頁)。

只有一個原因可以離婚(2.2第 2頁)。甚至到可以有多個理由離婚(2.3第 3頁)。 

第三部份﹕對各不同看法的評估。首先本文是不同意「禁止離婚」(1第 3頁)，

而且在某情況下是容許再婚(1.2第 3頁)。再評估「容許因姦淫而離婚」的立場

(2第 4頁)。亦評估「容許多個理由離婚」的立場(3第 6頁)。 

第四部份﹕結語及原則建議 

第五部份﹕個案處理及討論 

     

第一部份: 聖經的婚姻觀 

1. 婚姻的本質有三個基本要素 
1.1. 一男一女(丈夫和妻子) 

造男造女    創 1:27 

建立家庭    創 2:7、22、24 

肯定婚姻    太 19:4 

 

1.2. 婚姻涉及性的聯合和伴侶的關係 

成為一體    林前 6:16 

生兒育女    創 1:28 

懷孕     創 4:1 

當盡本份    林前 7:2-4 

 

1.3. 在神面前的盟約 

彼此承諾    瑪 2:14 

盟約     箴 2:17 

神的配合    太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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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婚姻的時限與當事人數目 
2.1. 終生    太 19:6 

2.2. 婚姻不是永恆 太 22:30 

2.3. 只有死才脫離 林前 7:8-9 

2.4. 婚姻的數目  林前 7:2 

2.5. 一夫一妻   申 17:17 

2.6. 不可貪人妻  出 20:17 

基督教對婚姻的本質與時限與數目都有一致的看法。 

 

 

第二部份: 基督徒對離婚的幾個觀點 

1. 基督徒對離婚相同之處 

1.1. 離婚不合神的理想   瑪 2:16、太 9:8、太 19:6 

1.2. 不是任何理由都能引致離婚 太 19:9 

1.3. 離婚構成問題    個人、兒女、等身、心、靈等因素 

 

 

2. 基督徒對離婚不同之處 

2.1. 沒有任何離婚的理由 

2.1.1. 違反神設計    太 19:6; 羅 7:2 

2.1.2. 背棄誓言    傳 5:5 

2.1.3. 主遣責所有離婚   可 10:1-9(從略) 

2.1.4. 保羅譴責離婚   林前 7:10-11 

2.1.5. 離婚不宜作長老   提前 3:2 

2.1.6. 元配只有一個   約 4:17-18 

2.1.7. 離婚違反了預表   弗 5:32 

總言之離婚是沒有任何基礎，也沒有例外。所以離婚是罪，再婚也是錯誤。 

上述 2.1都是禁止離婚的立場。 

 

 

2.2. 只有一個離婚的理由 

主耶穌說明—只有姦淫才可以。太 5:32、太 19:9。 

保羅認同，林前 7:10。 

總言之只有一個合乎聖經的離婚原因—姦淫。離婚者不能再婚。那些與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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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者結婚的人就是促使對方犯罪，因為在神眼中，那人是已婚者。1 

 

 

2.3. 有多個離婚的理由 

很簡單就是他們認為離婚原因，不會只有兩個 -- 姦淫、未信者的

背棄。2 例如﹕虐待、「包二奶」不悔改等，都可構成離婚的原因。 

2.3.1. 保羅贊成未信者的背棄，由他去   林前 7:15 

2.3.2. 神體諒人在罪惡世界中的軟弱   申 24:1-4, 太 19:8 

2.3.3. 神不是一成不變(容許第二月守節)  民 9:10-11 

2.3.4. 神也會為一段關係終止     耶 3:8、賽 50:1 

2.3.5. 婚姻是彼此的盟誓不能單靠一方   林前 7:15 

2.3.6. 婚姻為人而設立而應享幸福    可 2:27 

2.3.7. 神容讓以色列悔改離罪、只要認罪  耶 3:1、11、14、22 

 

 

第三部份: 基督教各離婚立場的評估 

1. 禁止離婚的立場評估 3 (對應上述第 2頁之 2.1) 

1.1. 婚姻是終生的 

神心目中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終生承諾，不論什麼理由，離婚都是虧缺了

神的標準。 

 

1.2. 再婚是另一回事 

離婚本身必然是錯誤的，並不表示再婚是永遠不對，因為有幾個原因被忽

略﹕ 

1st原因﹕現實與理想。終生婚姻是神的理想，我們不是活在一個理想世界

卻是活在一個現實及墮落的世界，當理想達不到時，我們只能適切現實的

做法。 

 

2nd原因﹕神認可現實處境。神認可理想和現實之間分野，太 19:8。神從

來沒有命令離婚者可再婚，不表示祂不容許這樣作。 

 

3rd原因﹕神的赦免能改變地位。耶利米先知呼召「被休的以色列人」悔

                                                        
1
 賈詩勒，基督教倫理，頁 322。 

2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第 24章就是表達只有這兩個原因贊成離婚。 
3
 結婚是終生的承諾，但再婚是另一回事，至少有五個原因(見 3.1..2)令反對再婚者要再思。賈詩勒，基督

教倫理，頁 32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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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回轉(耶 3:1、14)。這話的意思是悔改能取消「被休」的地位。雖然主耶

穌確說那位離婚後再婚的人活在姦淫中，但沒有說「不能赦免」，只有褻

瀆聖靈才不得赦免(太 12:32)，若把離婚看成是不得赦免的罪是超越聖經。 

 

4th原因﹕人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穌譴責高舉律法卻不造就人的法利賽人

(路 14:5、可 2:27)。同樣婚姻制度是為人而設立，不是人為婚姻制度而設

立。 

5th原因﹕運用倫理的方法。等級絶對論中，道德是有輕重之分，責任也

有等級之別。表達有一些德行如愛和憐憫是比別的德行為重(約 15:13、林

前 13:13)，當發生抵觸時，我們便要遵行較高的一個。 

例如為了保護生命(出一)而或不拜偶像(但三)，而必須不服從政府，神不

會因為我們不服從政府而責怪我們(羅 13:1;多 3:1;彼前 2:13)，照樣離婚是

錯的，可能有一些更重要的責任凌駕在律法之上。律法主義只會對他人生

命造成嚴重的禍患。 

 

2. 容許因姦淫而再婚的立場評估 

它認為無辜的一方是有離婚與再婚的權利。 

2.1. 對例外字的誤解 

「如果不是因她不貞(「πορνείας」「porneia」)，離婚便是錯的。」

頁 327。 

 

支持因姦淫而容許離婚的人，認為是其中一方婚後的不忠

「porneia」，(太 5:32，19:8)。但從釋經上都不支持。 

新約的姦淫是採用另外一字「moikeia」太 15:19，太 5:27-28，19:18。

可 7:21路 16:18, 約 8:4, 羅 2:22等，他們都有不同意思。「porneia」

是指婚前的淫行，不是指婚後的不忠。 

 

馬太福音 19:1-12，先認識法利賽人背景﹕希列學派 vs. 撒買學派 

 

若以上下文馬太福音 5:32與 19:9，利未記 18:6-18所禁止的亂倫，

主耶穌的教訓是與馬太福音的 19:4-6及馬可福音的 10:6-8所記，

神心目中的婚姻一致—神所設計的婚姻是不包括離婚。婚姻是一生

之久，致死方休。這理解也使我們明白門徒的回應﹕「人和妻子既

是這樣，倒不如不娶」太 19:10。4 

 
32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他作淫婦了．

                                                        
4 柏大衛牧師，一個離婚與再婚的聖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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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意思是支持因姦淫而容許離婚。(太

5:32) 本經文用的是「πορνείας」「porneia」。 
8
 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 (太 19:8) 

「πορνείας」= 婚前的淫行 

 
「13 人若娶妻、與他同房之後恨惡他、 14 信口說他、將醜名加在他身上、說、我娶了這

女子與他同房、見他沒有貞潔的憑據。 15 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貞潔的憑據拿出來、

帶到本城門長老那裡。 16 女子的父親要對長老說、我將我的女兒給這人為妻、他恨惡

他、 17 信口說他、說、我見你的女兒沒有貞潔的憑據、其實這就是我女兒貞潔的憑據．

父母就把那布鋪在本城的長老面前。 18 本城的長老要拿住那人懲治他． 19 並要罰他一

百舍客勒銀子、給女子的父親、因為他將醜名加在以色列的一個處女身上．女子仍作他

的妻、終身不可休他。 20 但這事若是真的、女子沒有貞潔的憑據、 21 就要將女子帶到

他父家的門口、本城的人要用石頭將他打死、因為他在父家行了淫亂、在以色列中作了

醜事．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22 若遇見人與有丈夫的婦人行淫、就要將姦

夫、淫婦、一併治死．這樣、就把那惡從以色列中除掉。」 (申22:13-22 ) 

 

 

但若以婚後姦淫來說，聖經有另外一個字使用。μοιχεῖαι (Mar 7:22 BGT) = 婚後
姦淫，經文如下﹕ 
 
「因為從心裡發出來的、有惡念、兇殺、姦淫、苟合、偷盜、妄證、謗讟． (太
15:19)。 
 
「偷盜、兇殺、姦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 」
(可7:22 )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 (約 8:3 ) 

 

2.2. 對「使人犯姦淫」字句的誤解 

他們認為離婚者與「因犯姦淫而離婚的人」不能再婚，是犯罪。這

立場是基於可 10:11，路 16:18; 參太 19:8，太 5:32。他們認為離了

婚的人在神眼中是已婚，但這是錯誤的5，原因如下﹕ 

1st原因﹕神只是把清白的一方當作犯了姦淫(約一 1:10)。 

2nd原因﹕配偶死亡使再婚成為合法。 

3rd 原因﹕按威敏特公認信條，有些離婚的人被視作「犯罪者  

   一方如同已死」。而故意離棄配偶被視作已死。 

4th原因﹕認罪得赦，便使離婚者的犯罪地位得以取消(耶 3:1、14)，

他們活在罪中不認就永遠在罪中，但若認了神必赦免(約一 1:9)。 

 

                                                        
5
所以在解經上，容許因姦淫而再婚的立場也是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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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容許多個理由離婚的立場評估 

雖然上述指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離婚，但認為有多個理由離婚的立場是有

很多優點，它的價值不是那理由本身，卻在於鼓勵再婚的論證。換言之，

不是令那些離婚理由成為正當，而是去支持新婚姻的論證。 

 

3.1. 婚姻是相互之間的盟誓 

由於婚盟是相互性，一方若徹底毀約，另一方則無法或不必再 守

約定。相反地，若第一段婚姻仍有可能重新建立，信徒便有責任等

待，甚至像何西阿先知的榜樣，饒恕並接納犯姦淫的妻子(何三)。

但對方若已去世(或「如同已死」)，或已經再婚生兒育女，復合的

可能性便不再存在。在這些情況下再不受到婚 約束束縛，因為盟約

的對象現今己不可能實踐其盟約了。 

 

3.2. 必須承認人的軟弱並尋求寬恕 

神明白我們的軟弱，和赦免我們的罪孽，祂知道我們無法常常遵守

祂的誡命。我們也不是要降低神給我們的要求，卻是要承認神設立

的婚姻原是美好，只是我們做得不好，惟有認罪求神赦免，給我們

一次機會，肯定婚姻的神聖。這樣將離婚與再婚合理化當然不好，

也對永久婚姻沒有好處，但否定神的赦免另立第二項不得赦免的

罪，對離婚者也是無益。 

 

第四部份: 結語及原則建議 

神設立婚姻的用意，是一男一女之間終生的委身，雖然婚姻關係不會持續到永

恆，但這種關係包括我們在世的所有時間，即使是姦淫，離婚本身也是不容許

的，因為神所配合，人不能分開(太 19:6)。聖經本身不贊成離婚。 

雖然離婚不正確，但有些時候是容許和可恕的。故此，那些承認離婚是罪，或

承認離婚不合聖經原來設立婚姻的原意，又願意承擔罪責的人，應該可以再

婚。但是他們的再婚卻必須是一生之久，他們若再失敗，又重蹈覆轍，便是不

智了。只有那些願意終生維持婚約的人才有資格結婚。 

若婚姻進入了一個倫理的課題，則以倫理的層面個別處理。婚姻是神聖的，不

應受到離婚的褻瀆。我們社會離婚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基督徒應竭盡所能，

高舉一夫一妻終生婚姻的標準。6 

1. 輕率離婚不應助長 

「重個體、輕別離」、「重感受、輕責任」之言論，可能是不負責任和具破
                                                        
6 賈詩勒，基督教倫理，頁 330。 



*浸信宣道會明道堂小組查經 17專題—基督徒婚姻觀*  2014 Nov28 組長本 

 

7 
 

壞性，應教育成人對婚姻和情愛，切密失去委身的意志! 不要讓小孩活於

擔心和不安的離異文化中，因為離婚確實帶給各人的傷害和情緒困擾，影

響生活。這問題需要處理，我們不鼓勵和不助長這風氣，因為這是嚴重影

響下一代的成長。所以教會是需要加強教導婚姻的重要性，包括教導信徒，

從小明白婚姻的意義，踏入青少年期更加需要教導。日後的婚前輔導、婚

後跟進，婚後成長、伉儷小組等等，這些教導要由基督徒父母和教會去教

導這真理。如在家庭教育、小組周會分享、小組查經牧養等等。 

 

2. 婚姻是神設立應一生持守 

神的心意是「二人成為一身體」，是永不分離，這是聖經很清楚的教導。若

真的要離婚也只有不忠，或未信者要求，才能接受。但就算真的犯了姦淫

不忠的話，應先以寬恕、接納、悔改來輔導，盡最大努力才考慮離婚。只

有那些願意終生維持婚約的人才有資格結婚和再婚。教會亦應全力協助立

志者重過新生。 

 
3. 離婚個案若進入倫理問題 

離婚個案若進入倫理問題可按個別情況處理及牧養，包括﹕虐妻、虐兒、

家暴、第三者、病態賭徒、吸毒、嚴重酗酒、受蒙騙而結婚、婚後發現丈

夫已婚、丈夫「包二奶」等等，以上一些情況，持續出現，又不願改變和

悔改。教會應以個別特殊情況處理離婚問題，面對婚姻問題，各人應極力

挽救，和鼓勵他們接受輔導，但最終未能如願時，也要尊重當事人的決定，

但當時人也需尊重教會決定，彼此要尊重。 

 

4. 離婚後立志重投生活及事奉 

如有肢體決定離婚，先讓他們處理好離婚後帶來的種種問題，然後才處理

事奉的問題。雙方要反省離婚有什麼學習的地方，因為離婚一定會帶來一

定程度的傷害，特別是有孩子的夫婦，需要學習認錯、寬恕、接納、悔改

和成長。如有需要，要鼓勵接受輔導，需在主裡繼續成長。若離婚者已妥

善處理以上問題，靠主心靈漸漸康復，牧者及執事亦已溝通了解，他們就

可以思想事奉的問題。離婚後，靠主重整心靈，漸漸康復，重投生活及事

奉。不論任何理由，當事人已經過深思熟累，在主面前祈禱並已決定離婚，

但仍在真理的持守中繼續向前，經過休息、安靜後，重投生活及事奉，表

達對神的信心，肢體應用愛，全力支持肢體努力成長、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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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個案應用—全部虛構 

個案 1﹕「包二奶」 

阿壽與 Mary(29)結婚 3年，阿壽從事中港生意。後來 Mary發現阿壽「包二奶」，

已在第 2個家庭建立和諧家庭，有兒有女，而 Mary是否要讓第 2個家庭解散，

只接受自己家庭? 若提出後男方不知悔改，Mary可否主動提出離婚，結束這

段婚姻。 

參考答案﹕自由分享可按上述查考過的經文及原則來說明。 

參婚姻的本質的三個要素，阿壽都沒有履行，而且破壞了彼此間的盟誓和犯了

姦淫，再三勸解最終亦沒有悔改。若在祈禱及與資深肢體或牧者傾談後，決定

離婚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 

 

 

 

個案 2﹕行騙 

阿 Tim因為個姊妹的才貌出眾，因而迷戀了她，但後來姊妹欺騙了阿 Tim，將

所有銀行存款帶走，離家出走，消聲惹蹟，那阿 Tim是否可以再婚，再婚後他

能否當教會執事或教會帶領性崗位，用什麼準則? 

參考答案﹕自由分享可按上述查考過的經文及原則來說明。 

阿 Tim當然是一個無辜者，被姊妹所欺騙，對方已消聲惹蹟，可以用「如同已

死」或「未信者的離開」的處境看待。日後若想重新建立家庭，當然可以再婚。

至於當執事就可以按聖經的要求，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印證，是可以的。 

 

 

 

個案 3﹕性虐及家暴 

男方常醉酒家暴，多年來不知悔改，做成當事人及其家人受情緒病困擾，用盡

各樣方法都不能改善，男女已無夫妻生活，分開多年居住，無感情，可否離婚? 

參考答案﹕自由分享可按上述查考過的經文及原則來說明。 

參婚姻本質的三個要素，男方都沒有履行，在這處境下，根本不能明白婚姻的

意義。沒有一個「原因」來離婚，但又明白已失去婚姻的意義，而且禍害不斷

漫延，可算是一個倫理問題，做法是尊重當事人的決定。若經過長時間的考慮

和評估後，是可以接受和理解離婚的做法。 

 

註﹕婚姻問題其實十分複雜，不能找到一個完全同意的方案，答案只供參考。 


